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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

114年度第3季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

案 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回覆

外部視察信箱之設

置位置

鍾宏彬委員：

1. 可考慮於各班級政風室意見箱旁增設外部視察意

見箱，供收容人有更多選擇。

2. 目前意見箱位置我認為尚可，惟戒護無死角規範

方面可能需與矯正署討論是否修改為意見箱設置

位置為例外。

戒護科:

1. 經評估後，為避免收容人混淆投件對象，

目前暫不於各場舍政風室意見箱外增設信

箱。

2. 後續將詢問矯正署意見。

處遇環境 鍾宏彬委員：建議若經費許可，得於個輔及團輔室

加裝冷氣，使心理師、收容人可在舒適的環境中面

談，對於囚情應會有相當之助益。

輔導科:本所將依機關經費狀況、空間使用情

形等衡酌辦理，感謝委員建議。

外部處遇醫療人員

之安全

鄭凱仁委員：建議團輔室、個輔室設置緊急鈴，並

留意於輔導、課程、看診時之安全。

輔導科:查本所團輔及個輔室現皆設有警急

鈴，供外部處遇人員於緊急情況時使用。


